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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部分的第4章（除4.6.4.4和4.6.5.1外）和第6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XF 892《消防机器人》已经或计划发布以下部分：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第2部分：灭火机器人； 

——第3部分：排烟机器人；  

…… 

本部分为XF 892的第3部分。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中国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消防车泵分技术委员会（SAC/TC 113/SC 4）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 

本部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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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机器人 

第 3 部分：排烟机器人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排烟机器人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

存等。 

本部分适用于以排烟为主要作业功能的消防机器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236 工业通风机 用标准化风道进行性能试验 

GB 23254 货车及挂车 车身反光标志 

XF 892.1—2010 消防机器人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3 术语和定义 

XF 892.1—201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排烟机器人  smoke exhauster robot 

以排烟机为主要机载设备，执行排烟、送风等作业的消防机器人。 

4 技术要求 

外观、材质要求 4.1 

4.1.1 排烟机器人外表面的涂层应光洁均匀，无气泡、明显流痕、龟裂等影响外观质量的缺陷。 

4.1.2 焊缝应平整均匀，不应有未焊透、烧穿、疤瘤及其他有损强度和外观质量的缺陷。 

4.1.3 排烟机器人的外表面和过水部件应进行防腐蚀处理或采用耐腐蚀材料。按 5.1.2 的规定，经受

96h连续喷射盐雾腐蚀试验后，应无起层、氧化、剥落或肉眼可见的点蚀凹坑。 

4.1.4 排烟机器人的后部和侧面应设置反光标识。后部的反光标识应能体现排烟机器人的后部宽度。

侧面反光标识的长度应不小于排烟机器人长度的 50%。反光标识的材质和设置方法应符合 GB 23254 的

规定。 

零部件通用性能要求 4.2 

排烟机器人的零部件通用性能应符合XF 892.1—2010中7.2的相关规定。 

移动载体要求 4.3 

排烟机器人的移动载体应符合XF 892.1—2010中7.3的相关规定。 

排烟机要求 4.4 

4.4.1 排烟机的进风口应安装安全防护罩，100mm 的圆球应不能通过防护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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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排烟机应能远程遥控操作，其俯仰机构应安全可靠，俯仰角度调节范围应不小于 30°。 

控制装置要求 4.5 

排烟机器人的控制装置应符合XF 892.1—2010中7.5的相关规定。 

整机要求 4.6 

4.6.1 基本要求 

排烟机器人的基本要求应符合XF 892.1—2010中7.6.1的规定。 

4.6.2 控制性能要求  

排烟机器人的控制性能应符合XF 892.1—2010中7.6.2的规定。 

4.6.3 行走性能要求 

4.6.3.1 在水平地面上的直行速度应不小于 1m/s。 

4.6.3.2 直行跑偏量应不大于测量距离的 7%。 

4.6.3.3 转弯直径应不大于机器人最大外形尺寸的 2倍。 

4.6.3.4 爬坡能力应不小于 40%。 

4.6.3.5 越障高度应不小于离地间隙的 0.5倍或 0.2m两者间的较大值。 

4.6.3.6 制动距离应不大于 0.3m。 

4.6.3.7 整机最大牵引力应不小于 2.5kN。 

4.6.4 消防作业要求 

4.6.4.1 排烟机器人的额定风量应不小于 60000m
3
/h。 

4.6.4.2 具有喷雾装置的排烟机器人，其喷雾装置的额定工作压力应不小于 0.8MPa，流量应不小于

300L/min。 

4.6.4.3 在整个俯仰作业范围内送风时，排烟机器人应稳定可靠，不得有滑移和倾翻现象。 

4.6.4.4 具有喷雾功能的排烟机器人宜配备水带敷设装置，使用的水带接口耐压应不小于 2.5MPa。 

4.6.4.5 排烟机器人的排烟机持续工作时间应不小于 90min。 

4.6.5 自保护性能要求 

4.6.5.1 水雾冷却自保护性能 

排烟机器人宜具有水雾冷却自保护功能，喷射的水雾应能覆盖排烟机器人外表面。 

4.6.5.2 防倾覆性能 

排烟机器人的防倾覆能力应不小于40%。 

4.6.6 防爆性能要求 

进入具有爆炸危险性区域的排烟机器人应符合XF 892.1—2010中6.2.6的规定。 

4.6.7 声光报警性能要求 

排烟机器人的声光报警性能应符合XF 892.1—2010中6.2.7的规定。 

4.6.8 防水性能要求 

排烟机器人的防水性能应符合XF 892.1—2010中7.6.7的规定。 

4.6.9 可靠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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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9.1 排烟机器人的可靠性应符合 XF 892.1—2010中 7.6.8的规定。 

4.6.9.2 排烟机器人应进行 16h 的行走可靠性试验，行走可靠性试验应在其他试验之后进行，试验后

排烟机器人各功能应正常，不应有部件损坏、位移、断裂、接触不良等现象。 

5 试验方法 

外观、材质检查 5.1 

5.1.1 外观检查 

目测检查排烟机器人表面质量，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1.1、4.1.2、4.1.4的规定。 

5.1.2 耐腐蚀试验 

5.1.2.1 试验步骤 

盐雾腐蚀试验步骤如下： 

a) 试验前拆开试样，先用中性溶液充分清洗，再用清水漂洗，待零件干燥，操作过程中应保持

试样清洁，使试样不再被污染； 

b) 将试样分别垂直悬挂在盐雾试验箱内； 

c) 完成周期为 96h的试验后，将试样取出，在室内干燥 1h，再用不超过 40℃的清水漂洗，待干

燥后检查试样表面状况，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1.3的规定。 

5.1.2.2 试验条件 

盐雾腐蚀试验的试验条件应满足下列规定： 

a) 盐溶液浓度（50±1）g/L； 

b) 盐溶液在 35℃时的 pH值应保持在 6.5～7.2范围内； 

c) 盐雾沉降率 1.0 mL/h～2.0mL/h（80cm
2
的水平收集区内）； 

d) 盐雾试验箱内有效试验空间的温度应为（35±2）℃； 

e) 在 96h内连续喷射。 

零部件通用性能试验 5.2 

按XF 892.1—2010中8.2的相关规定对零部件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2的规定。 

移动载体性能试验 5.3 

按XF 892.1—2010中8.3的相关规定对移动载体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3的规定。 

排烟机试验 5.4 

5.4.1 安全网测量 

使用通用量具测量安全网间隙，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4.1的规定。 

5.4.2 排烟机俯仰试验 

用角度仪检查排烟机的俯仰回转角，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4.2的规定。 

控制装置性能试验 5.5 

按XF 892.1—2010中8.5的相关规定对控制装置性能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5的规定。 

整机性能试验 5.6 

5.6.1 基本要求试验 

按XF 892.1—2010中8.6.1的规定对基本要求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6.1的规定。 

5.6.2 控制性能试验 

征
求
意
见
稿



XF 892.3—20XX 

4 

按XF 892.1—2010中8.6.2的相关规定对控制性能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6.2的规定。 

5.6.3 行走性能试验 

5.6.3.1 直行速度试验 

在平整的水泥地面上按XF 892.1—2010中8.6.3.1的规定对直行速度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

符合4.6.3.1的规定。 

5.6.3.2 直行跑偏量试验 

在平整的水泥地面上按XF 892.1—2010中8.6.3.2的规定对直行跑偏量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

否符合4.6.3.2的规定。 

5.6.3.3 转弯直径试验 

在平整的水泥地面上按XF 892.1—2010中8.6.3.3的规定对转弯直径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

符合4.6.3.3的规定。 

5.6.3.4 爬坡度试验 

按XF 892.1—2010中8.6.3.4的规定对爬坡度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6.3.4的规定。 

5.6.3.5 越障高度试验 

在平整的水泥地面上按XF 892.1—2010中8.6.3.5的规定对越障高度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

符合4.6.3.5的规定。 

5.6.3.6 制动试验 

在平整的水泥地面上按XF 892.1—2010中8.6.3.6的规定对制动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6.3.6的规定。 

5.6.3.7 整机最大牵引力试验 

整机最大牵引力试验按下列步骤进行： 

a) 将拉力计一端固定，另一端连接到机器人上，拉力计呈水平状态； 

b) 操控机器人水平向前行走至行走机构打滑，读取拉力计读数，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6.3.7

的规定。 

5.6.4 消防作业性能试验 

5.6.4.1 风量性能试验 

风量性能试验应按GB/T 1236的规定进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6.4.1的规定。 

5.6.4.2 喷雾装置流量试验 

喷雾装置流量试验按下列步骤进行： 

a) 排烟机器人停放在试验场地上，连接水带和经标定的流量计； 

b) 后方供水至额定工作压力，待压力稳定后读取流量计读数，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6.4.2

的规定。 

5.6.4.3 送风稳定性试验 

送风稳定性试验在平坦的场地上，按下列步骤进行： 

a) 将排烟机的俯仰角度调整至水平状态； 

b) 启动排烟机，操作排烟机俯仰运动，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6.4.3 的规定。 

5.6.4.4 水带接口耐压试验 

目测检查排烟机器人的水带接口，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6.4.4的规定。 

5.6.4.5 排烟机持续工作时间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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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工作时间试验按下列步骤进行： 

a) 排烟机器人停放在试验场地上，启动排烟机器人； 

a) 启动排烟机，使其在额定转速下连续运转 90min，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6.4.5的规定。 

5.6.5 自保护性能试验 

5.6.5.1 水雾冷却自保护性能试验 

水雾冷却自保护性能试验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a) 水雾冷却自保护性能试验在平坦的场地上进行，试验时风速小于 2m/s； 

b) 排烟机器人停放在试验场地上，启动水雾冷却装置，观察水雾覆盖面积，判断试验结果是否

符合 4.6.5.1的规定。 

5.6.5.2 防倾覆性能试验 

按XF 892.1—2010中8.6.5.1的规定对防倾覆性能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6.5.2的规定。 

5.6.6 防爆性能试验 

检查国家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机器人整机防爆合格证，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6.6的规定。 

5.6.7 声光报警性能试验 

按XF 892.1—2010中8.6.9的规定对声光报警性能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6.7的规定。 

5.6.8 防水性能试验 

按XF 892.1—2010中8.6.10的规定对防水性能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4.6.8的规定。 

5.6.9 可靠性试验 

5.6.9.1 按 XF 892.1—2010中 8.6.11的规定对整机可靠性进行试验，判断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6.9.1

的规定。 

5.6.9.2 行走可靠性试验应在平整的水泥地面和凹凸不平的路面上进行，试验中若发生危及安全、影

响主要性能、出现试验场地不能修复的故障等情况应终止试验，找出故障原因并改正后重新试验。判断

试验结果是否符合 4.6.9.2 的规定。 

6 检验规则 

出厂检验 6.1 

6.1.1 产品须经厂质检部门逐台进行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附上合格证。 

6.1.2 出厂检验按 4.1～4.5、4.6.1～4.6.8、4.6.9.1 的规定进行，其结果均应符合本部分的规定。 

型式检验 6.2 

6.2.1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鉴定或老产品转厂时； 

b) 正式生产后，原材料、工艺、设计有较大改动时； 

c) 停产一年后或正常生产满 2年时； 

d)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6.2.2 型式检验的内容为本部分规定的全部项目，检验结果均应达到本部分的规定。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排烟机器人产品的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应符合XF 892.1—2010中第9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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